关于作者单位和署名

· 作者署名中的单位一般指成果所属单位，而不是作者投稿时的就学单位或工作单位。作者署名的单位应该是注册的法人单位全称，为便于读者联系，作者可列出法人单位下设的二级单位。

· 若两人以上作者属于同一法人单位，但二级单位不同，则只使用法人单位名称，不列二级单位名称，二级单位名称在作者简介中说明。一个法人单位不能分成两个单位署名，如1. 清华大学电机系，2.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。

· 每位作者只署一个单位，其他单位可以在作者简介中列出。

· 国家重点实验室、省部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名称按《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三十二条规定[实验室统一命名为“××国家重点实验室（依托单位）”，英文名称为“State Key Laboratory of ×× （依托单位）”。如：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（清华大学），State Key Laboratory of Tribology (Tsinghua University)]执行，也可使用[依托单位XX实验室]这样的名称。

· 稿件决定录用后若需变更作者顺序，须提交带有全部作者签名及第一作者单位公章的变更证明。

· 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》论文作者单位变更声明
